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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可以要求占用耕地的单位将所占用的耕地耕作层的土壤用于新开垦

耕地、劣质地或者其他耕地土壤改良。”国家在法律上做出了保护耕

作层土壤的规定。 

按照国土资源部和省市县有关文件的要求，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

础上，结合雷甸镇实际，对雷甸镇（2024）003 号地块已办理农用地

转用手续的地块制定耕作层剥离实施方案。实施建设项目耕作层剥离

工程是加强农用地、建设用地管理的内容之一，是有效利用稀缺表土

资源的重要措施，是科学改造劣质地、中低产田的重要手段。 

为了更科学地保护和利用表土资源，指导耕作层剥离工程的实

施，根据相关法律的规定，经相关资质机构鉴定剥离地块内耕作层土

壤检测合格后，结合《德清县雷甸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制定耕作

层剥离技术实施方案。 

1.1 指导思想 

充分利用表土资源，对建设项目占用耕地实施耕作层剥离，用于

土地复垦及改造中低产田。各类建设占用耕地和涉及耕地质量优越建

设的项目，有可能破坏耕作层土壤剥离再利用工作遵循的指导思想：

坚持科学发展观、坚持科学规划、综合利用、依法管理和“谁占用谁

负责”的原则，注重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相结合，切实保

护和利用好耕地资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发展现代农业，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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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美”德清提供坚实的资源保障。 

1.2 基本原则 

  （一）就近利用原则。在项目或工程占用耕地建设前，建设项目和

工程建设区域实施将所剥离的耕作层土壤就近堆放储存或就近直接

用于土地整治项目，竣工后并报上级行政主管部门验收。 

（二）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相统一原则。耕地耕作层剥

离再利用工作应注重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相统一，坚持科

学规划、合理利用、用养结合、综合治理。 

1.3 主要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2.《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管理，切实保护耕地的

通知》（中发[1997]11 号）； 

3.《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和改进垦造耕地的通知》（浙委办

[2012]55 号）； 

4.湖州市人民政府出台《关于全面推进建设占用耕地耕作层剥离

与再利用工作的指导意见》（湖政办发[2015]31 号）； 

5.德清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德清县建设用地占用耕地耕

作层剥离和再利用工作实施办法的通知》（德政办发[2015]40 号）。 

2、项目概况 

雷甸镇（2024）003 号地块已农转用，并获得批准，批准文号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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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土字（330521）A[2024]-0002 号，雷甸镇计划实施耕作层剥离。 

2.1 项目范围 

雷甸镇（2024）003 号地块项目区位于雷甸镇下高桥村，于 2024

年上报农用地转用手续，并于 2024 年经浙江省人民政府批准。 

雷甸镇（2024）003 号地块总面积为 14.0882 公顷（211.3230 亩），

其中农用地 13.8149 公顷（207.2235 亩），涉及耕地 11.2247 公顷

（168.3705 亩），建设用地 0.0017 公顷（0.0255 亩），未利用地 0.2716

公顷（4.0740 亩）。 

根据《德清县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德清县建设占用耕地耕作层剥

离和再利用工作实施办法的通知》（德政办发[2015]40 号）文件规定，

建设用地涉及耕地的应实施耕作层剥离和再利用，为此，对雷甸镇

（2024）003 号地块涉及耕地的列入本次进行耕作层剥离范围（具体

范围见附图）。 

2.2 耕作层剥离规模 

雷甸镇（2024）004 号地块耕作层剥离区块，总面积为 14.0882

公顷（211.3230 亩），涉及耕地 11.2247 公顷（168.3705 亩），详见

耕作层剥离示意图中的区域 1-8，区域 1-8 实施耕作层剥离，其总面

积为 9.3856 公顷（140.7840 亩）。区域 9-16 总面积为 1.8391 公顷

（27.5865 亩），其中区域 9、10 实地已是堆填土，区域 11、16 实地

为硬化道路，区域 12~15 实地为管理房，故均不适宜实施耕作层剥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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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耕作层剥离工程设计 

3.1 耕作层剥离标准 

根据上级有关文件规定要求，耕作层剥离平均厚度不少于 30 厘

米。本次耕作层剥离项目雷甸镇（2024）003 号地块占用耕地总面积

为 11.2247 公顷（168.3705 亩），适宜实施耕作层剥离面积为 9.3856

公顷（140.7840 亩），耕作层剥离平均厚度按 30 厘米计算，需要剥

离土方为 28156.8 立方米（详见下表所示）。 

地块编号 
占耕地

（㎡） 

预剥离面积

（㎡） 

剥离深度 

（m） 

剥离方量 

（m³） 

雷甸镇（2024）003 号

地块 
112247 93856 0.3 28156.8 

合计 112247 93856 0.3 28156.8 

3.2 耕作层剥离深度设计 

雷甸镇（2024）003 号地块耕作层剥离深度设计： 

对现场高程进行统计，得出雷甸镇（2024）003 号地块实施耕作

层剥离区域 1-8 农田区底标高值分别为＋3.22m、+3.01m、+3.65m、

+3.59m、+3.23m、+2.61m、+1.96m、+2.07m。故根据 H 终=H 平均-H 剥，

可以得出雷甸镇（2024）003 号地块区域 1-8 剥离后的平均标高为＋

2.92m、+2.71m、+3.35m、+3.29m、+2.93m、+2.31m、+1.66m、+1.77m。 

  高程统计表                                                    表 1 

位置 序号 现状高程（m） 平均值（m） 

雷甸镇（2024）

003 号地块区

域 1 农田区 

 

1 +3.17  

+3.22 

 

2 +3.10  

3 +3.20  

4 +3.33  

5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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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3.31  

雷甸镇（2024）

003 号地块区

域 2 农田区 

1 +3.02 

+3.01 2 +3.10 

3 +2.92 

雷甸镇（2024）

003 号地块区

域 3 农田区 

1 +3.67 

+3.65 
2 +3.64 

3 +3.64 

4 +3.64 

雷甸镇（2024）

003 号地块区

域 4 农田区 

1 +3.51 

+3.59 2 +3.65 

3 +3.61 

雷甸镇（2024）

003 号地块区

域 5 农田区 

1 +4.05  

+3.23 

2 +3.35  

3 +4.03  

4 +2.77  

5 +3.77  

6 +2.78  

7 +1.74  

8 +2.50  

9 +3.83  

10 +2.73  

11 +2.46  

12 +2.30  

13 +3.11  

14 +4.27  

15 +3.91  

16 +4.15  

雷甸镇（2024）

003 号地块区

域 6 农田区 

1 +1.59  

+2.61 

2 +1.64  

3 +1.87  

4 +1.86  

5 +2.07  

6 +1.67  

7 +3.94  

8 +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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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3.47  

10 +1.71  

11 +2.56  

12 +2.56  

13 +2.88  

14 +3.80  

15 +3.33  

16 +3.60  

17 +3.68  

18 +3.20  

19 +2.00  

20 +1.88  

21 +1.96  

雷甸镇（2024）

003 号地块区

域 7 农田区 

1 +1.94  

+1.96 

2 +1.99  

3 +2.01  

4 +1.95  

5 +1.92  

雷甸镇（2024）

003 号地块区

域 8 农田区 

1 +1.86 

+2.07 

2 +1.84 

3 +1.7 

4 +1.71 

5 +1.73 

6 +1.75 

7 +1.69 

8 +1.72 

9 +1.69 

10 +1.7 

11 +1.67 

12 +1.72 

13 +1.68 

14 +1.89 

15 +1.84 

16 +1.76 

17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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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1.86 

19 +1.82 

20 +1.85 

21 +1.94 

22 +1.89 

23 +1.71 

24 +1.73 

25 +1.82 

26 +1.8 

27 +1.84 

28 +1.86 

29 +1.81 

30 +1.76 

31 +1.72 

32 +1.84 

33 +1.85 

34 +1.9 

35 +1.85 

36 +1.87 

37 +1.94 

38 +1.95 

39 +1.65 

40 +1.68 

41 +1.97 

42 +1.89 

43 +1.87 

44 +1.86 

45 +1.79 

46 +1.89 

47 +1.95 

48 +1.82 

49 +1.85 

50 +1.89 

51 +1.92 

52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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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1.83 

54 +1.83 

55 +1.88 

56 +1.88 

57 +2.03 

58 +1.56 

59 +1.03 

60 +1.35 

61 +1.82 

62 +1.79 

63 +1.83 

64 +1.89 

65 +1.89 

66 +1.86 

67 +1.98 

68 +1.83 

69 +1.86 

70 +1.78 

71 +1.75 

72 +1.77 

73 +1.87 

74 +1.91 

75 +1.68 

76 +1.74 

77 +1.88 

78 +2 

79 +1.74 

80 +1.88 

81 +2 

82 +1.91 

83 +1.94 

84 +1.92 

85 +1.89 

86 +1.72 

87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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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1.88 

89 +1.64 

90 +1.79 

91 +1.84 

92 +1.86 

93 +1.9 

94 +1.94 

95 +1.93 

96 +1.98 

97 +2.03 

98 +2.03 

99 +1.99 

100 +1.91 

101 +1.89 

102 +2.08 

103 +2.04 

104 +2.04 

105 +2 

106 +2.05 

107 +1.92 

108 +1.97 

109 +2 

110 +2.13 

111 +2.02 

112 +1.99 

113 +1.83 

114 +2.07 

115 +1.93 

116 +2.05 

117 +2.1 

118 +2.02 

119 +1.94 

120 +2 

121 +1.87 

122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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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1.92 

124 +1.76 

125 +1.71 

126 +1.81 

127 +1.86 

128 +1.8 

129 +1.95 

130 +1.79 

131 +1.81 

132 +1.9 

133 +2.13 

134 +1.98 

135 +1.85 

136 +1.61 

137 +1.97 

138 +1.79 

139 +1.96 

140 +1.73 

141 +1.94 

142 +1.83 

143 +2 

144 +1.78 

145 +1.93 

146 +1.94 

147 +2.65 

148 +2.17 

149 +2.01 

150 +2.24 

151 +2.24 

152 +2.35 

153 +2.19 

154 +2.26 

155 +1.94 

156 +2.26 

157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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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 +2.16 

159 +2.19 

160 +2.92 

161 +2.73 

162 +2.65 

163 +2.3 

164 +2.25 

165 +2.21 

166 +2.15 

167 +2.21 

168 +2.04 

169 +2.09 

170 +2.19 

171 +2.19 

172 +2.11 

173 +2.08 

174 +2.61 

175 +2.23 

176 +2.85 

177 +2.14 

178 +2.76 

179 +3.62 

180 +4.12 

181 +3.45 

182 +4.29 

183 +2.1 

184 +2.22 

185 +2.16 

186 +2.09 

187 +2.85 

188 +2.95 

189 +2.83 

190 +2.97 

191 +2.2 

192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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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 +2.24 

194 +2.16 

195 +2.09 

196 +2.21 

197 +2.09 

198 +2.19 

199 +2.19 

200 +2.19 

201 +2.23 

202 +2.12 

203 +2.39 

204 +2.13 

205 +2.25 

206 +2.22 

207 +2.53 

208 +2.13 

209 +2.74 

210 +2.63 

211 +2.57 

212 +2.63 

213 +2.14 

214 +2.03 

215 +2.63 

216 +2.22 

217 +2.23 

218 +1.04 

219 +2.22 

220 +3.48 

221 +2.77 

222 +2.13 

223 +2.07 

224 +2.63 

225 +3.16 

226 +2.65 

227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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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 +2.39 

229 +2.29 

230 +2.39 

231 +2.21 

232 +2.57 

233 +2.91 

3.3 耕作层剥离方法 

首先，确定好项目所需要机器设备，按时入场，不延误工期；其

次，耕作层土壤的剥离，采取正面分层剥离办法。根据地块现状、地

质情况、现场施工条件及设计剥离深度综合考虑，本次设计拟采用

PC-60 型挖机，斗容为 0.3 左右，据经验参数该型挖机单个台班预

计采挖量 150 左右。把耕作层剥离区域内水抽干，然后，再采用推

土机、挖机等多种机械配套交叉进行耕作层剥离施工作业。 

根据剥离总量、现场运输条件和便利，设计采用四轮农用运输车

装运。为防止在运输途中运料掉落，产生粉尘，运输时在运输车辆上

加盖篷布，同时运输前要清洗车身和轮胎，以保证路面整洁。 

3.4 耕作层土壤用途 

耕作层剥离后，运输至德清县雷甸镇解放村等二村土地开发项

目，运输距离约 6.9 公里。 

    本次耕作层剥离的土壤，总土方量为 28156.8 立方米，作为表土

耕作层，用于德清县雷甸镇解放村等二村土地开发项目，来弥补耕作

土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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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运输方式和路线 

（一）运输方式：采用有牌有证的合法车辆(四轮农用运输车)进

行运输，并与路政部门提前沟通。为防止在运输中运料掉落，产生粉

尘，运输时在运输车辆上应加盖篷布，同时出车前清洗车身及轮胎，

以保证沿途路面的整洁。运输车辆不准超限。 

（二）运输路线：耕作层剥离点（始点）—启航路—304 省道—

南大街—村道—利用点（运输路线图附后）。 

3.6 剥离土壤利用 

 本次耕作层剥离的土壤将直接用于德清县雷甸镇解放村等二村土

地开发项目，利用点总面积为 6.3909公顷，规划平均铺设高度 0.44

米（具体位置见图）。 

4、组织实施 

4.1 组织实施单位 

为加强管理，耕作层剥离项目由雷甸镇人民政府牵头，负责耕作

层剥离工程项目的实施，雷甸镇人民政府实行监管。 

4.2 资金筹集 

   耕作层剥离工程项目资金雷甸镇人民政府自筹。 

4.3 实施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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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作层剥离工程实施时间表 

阶段 时间 天数 内  容 

准 

备 

5 月 1 日－5 月 10 日 10 编制耕作层剥离方案 

5 月 11 日－5 月 17 日 7 耕作层剥离方案上报及现场踏看、审批等 

5 月 18 日－6 月 1 日 15 落实施工单位 

实 

施 

6 月 2 日－6 月 4 日 3 进场准备工作 

6 月 5 日－6 月 14 日 10 施工 

验 

收 
6 月 15 日－6 月 24 日 10 上级组织验收 

合     计 55  

5、注意事项 

    在组织实施表土剥离方案时候，应该注意以下事项： 

    （1）表土剥离要根据剥离地块的实际情况确定剥离深度，做到

应剥尽剥，深度最低要求为 30CM。 

    （2）根据目前德清县治水、治气等方面的要求，运输和堆放时

候，均应加以防尘处理。 

（3）表土运输前，需与路政、交警部门进行相关对接，明确交

通标志的放置以及运送路线沿线的交通要求。 

（4）剥离地块内和利用地块内若有高压线，做好施工维护，在

实施耕作层剥离过程中应加强观察，防止对高压线塔造成破坏。 

（5）表土剥离时，先清除表层上的碎石块、杂草、塑料袋等垃

圾，以保持耕作层的有效利用。 

（6）做好水土保持方案，防止水土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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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一、农转地块地类及图 

1、地块分类面积联系单 

2、地块勘测定界图 

3、地块实测图 

4、土地利用现状图 

5、已农转地块批准文件 

6、已农转地块面积汇总表 

二、耕作层剥离范围示意图 

三、耕作层剥离前现状照片 

四、耕作层剥离运输线路图 

五、利用点位置图 

六、利用点现状照片 

七、土壤检测报告 

八、剥离方案预算书 

九、方案编制委托书 

十、会议纪要 

十一、评审意见 

十二、评审会参会人员签到表 



水域及水利

设施用地11

其他土地

12

小计 水田0101 旱地0103 小计 果园0201 茶园0202
其他园地

0204
小计

乔木林地

0301

竹林地

0302

其他林地

0307
小计

其他草地

0404
小计

农村道路

1006
小计

坑塘水面

1104
沟渠1107 小计

设施农用

地1202
田坎1203

城镇住宅

用地0701

农村宅基

地0702

河流水面

1101

裸土地

1206

雷甸镇

（2024）

003号地

块

14.0882 13.8149 11.2247 10.3734 0.8513 0.2978 0.2978 1.7464 1.7464 0.4972 0.4972 0.0473 0.0418 0.0055 0.0015 0.0015 0.0017 0.0017 0.2716 0.2716

公顷 14.0882 13.8149 11.2247 10.3734 0.8513 0.2978 0.2978 1.7464 1.7464 0.4972 0.4972 0.0473 0.0418 0.0055 0.0015 0.0015 0.0017 0.0017 0.2716 0.2716

亩 211.323 207.2235 168.3705 155.601 12.7695 4.467 4.467 26.196 26.196 7.458 7.458 0.7095 0.627 0.0825 0.0225 0.0225 0.0255 0.0255 4.074 4.074

合计

利用

权属单位 总面积
小计 小计 小计

备注

制 表：

土地权属

集体土地

国有土
地

开发

用途

征收

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11 其他土地12 住宅用地07

地类面积统计表

                                                                                                                                                                                                             单位：公顷

农用地 建设用地 未利用地

耕地01 园地02 林地03 草地04 交通运输用地10









剥离前现场照片 

（雷甸镇（2024）003 号地块） 

 

 







利用点现场照片 

（德清县雷甸镇解放村等二村土地开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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